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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金融控股公司投資申請案自評表 
【所檢附之申請文件，正本應函送本會銀行局，並依各子公司之業別，      

副知本會相關業務局。】 

申
請
機
構 

名稱  

負責人  

實收資本額  

被投資事

業名稱 

 營 業

項目 

 實收資

本額 

 

本次擬投

資金額 

 投資金額占該被投

資公司已發行股份

或實收資本額比例 

 

 
   

  

投  
 

資   

之  
 

自   
評 

  

項 
  

目 

項次 評      估      內      容 具體 

事實 

符合 

（請打

勾） 

不符合 

（請打

勾） 

1 該投資應經金融控股公司董事會通過。    

2 聲明遵守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二百零六條

準用同法第一百七十八條有關競業禁止及利

益衝突防止規定。 

   

3 金融控股公司於本次投資後之集團資本適足

率須達百分之一百以上，且其各子公司應符合

各業別資本適足性之相關規範。 

   

4 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無有礙健全經營情

事，且最近一年內未有遭主管機關重大裁罰或

罰鍰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之處分案件。但該等

情事已獲具體改善經主管機關認定者，不在此

限。 

   

5 金融控股公司最近一期合併財務報表無累積

虧損。 
   

6 金融控股公司無因子公司受主管機關增資處

分而未為該子公司完成資金籌募之情形。 
   

附表一（本辦法第 4條第 1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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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融控股公司無受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十五

條令其處分相關投資仍未完成者。 
   

8 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金融控股公司依本法

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九款所為之首

次投資，對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及

證券商應取得控制性持股，對其他被投資事業

應取得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超過百分之五十。 

   

 9 加計本次投資後之雙重槓桿比率未超過百分

之一百二十五。 

   

10 投資其他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應符合本法第

十六條或銀行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股東適格

條件。 

   

11 被投資事業為既存公司，最近一年有累積虧損

者，對該投資對象之累積虧損應提出合理說

明。 

   

12 投資之資金來源明確，以舉債為資金來源者，

應有明確之還款來源及償債計畫，並應維持資

本結構之健全性。 

   

 

 

 

 

檢 

 

附 

 

文 

(一)董事會會議紀錄。 

(二)投資目的、計畫（包括被投資事業股東結構、經營團隊成員、業務範

圍、業務之原則及方針、業務發展計畫、未來三年財務評估狀況、投

資效益可行性分析、購足股份計畫及整併方案、預定執行投資計畫具

體時程及未能依計畫執行之處置措施、保險子公司依保險法第一百四

十六條之一對該被投資事業之投資部位是否賣出或繼續持有之處理方

案，如擬繼續持有該被投資事業之投資部位，應提出依保險法第一百

四十六條之六持有之申請文件）。 

(三)遵守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二百零六條準用同法第一百七十八條有

關競業禁止、利益衝突防止規定及不事先投資之聲明書（附表三）。 

(四)金融控股公司集團資本適足率及各子公司資本適足性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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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五)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一期合併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六)金融控股公司加計本次投資後之雙重槓桿比率及已投資之被投資事業

明細表。 

(七)資金來源明細。以舉債為資金來源者並應檢附還款來源、償債計畫及

其對資本及財務結構之影響。 

(八)本次投資對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未來整體營運發展及產生規模經

濟或綜效之績效評估。 

(九)被投資事業為既存公司者，應檢附該被投資事業最近一期資產負債表

及損益表，如被投資事業有累積虧損者，應提出說明。 

(十)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關係企業、及上開公司之負責人、大股東

或以他人名義已購買金融控股公司本次所申請之被投資事業所發行具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或與他人簽訂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所連結之該

被投資事業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之相關資料。 

(十一)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關係企業、及上開公司之負責人、大股

東或以他人名義已購買金融控股公司本次所申請之被投資事業任一

持有被投資事業股份超過百分之五之法人股東股票，合計超過該法

人股東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十者，應申報其明細表及其資金來

源。 

(十二)金融控股公司對所有投資事業之管理及具體風險控管機制。 

(十三)投資其他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應依本法第十六條或銀行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提出股東適格性文件。 

(十四)最近六個月全體董事、監察人及依本法第四條第十款所規定之大股

東持股設質比率平均百分之五十以上之金融控股公司，其持股設質

比率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個別董事、監察人或大股東應提出倘因利率

上漲或股價下跌致生資金週轉問題時之因應方案及出具願確實執行

之聲明書。金融控股公司應彙總前開文件，並分析其對公司經營之

影響。 

(十五)經會計師複核出具符合第二條、第三條之複核意見書。 

(十六)非經由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進行之投資行為，應提

出交易價格合理性之說明。 

(十七)其他依被投資事業特性應另行檢具之評估資料。 

總經理：                     總稽核：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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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金融控股公司投資申請案自評表 
【所檢附之申請文件，正本應函送本會銀行局，並依各子公司之業別，副知本會相關業務局。】 

申
請
機
構 

名稱  

負責人  

實收資本額  

被投資事

業名稱 

 營 業

項目 

 實收資

本額 

 

本次擬投

資金額 

 投資金額占該被投

資公司已發行股份

或實收資本額比例 

 

 
   

  

投  
 

資   

之  
 

自   
評 

  

項 
  

目 

項次 評      估      內      容 具體 

事實 

符合 

（請打

勾） 

不符合 

（請打

勾） 

1 該投資應經金融控股公司董事會通過。    

2 聲明遵守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二百零六條

準用同法第一百七十八條有關競業禁止及利

益衝突防止規定。 

   

3 金融控股公司於本次投資後之集團資本適足

率須達百分之一百以上，且其各子公司應符合

各業別資本適足性之相關規範。 

   

4 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無有礙健全經營情

事，且最近一年內未有遭主管機關重大裁罰或

罰鍰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之處分案件。但對子

公司增資、投資金額未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或

其該等情事已獲具體改善經主管機關認定

者，不在此限。 

   

5 金融控股公司最近一期合併財務報表無累積

虧損。 
   

6 金融控股公司無因子公司受主管機關增資處

分而未為該子公司完成資金籌募之情形。 
   

附表一（本辦法第 4條第 1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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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融控股公司無受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十五

條令其處分相關投資仍未完成者。 
   

8 除投資純網路銀行及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金

融控股公司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

至第九款所為之首次投資，對金融控股公司、

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商應取得已發行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十，對其他

被投資事業應取得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五十。 

   

 9 加計本次投資後之雙重槓桿比率未超過百分

之一百二十五。 

   

10 投資其他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應符合本法第

十六條或銀行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股東適格

條件。 

   

11 被投資事業為既存公司，最近一年有累積虧損

者，對該投資對象之累積虧損應提出合理說

明。 

   

12 投資之資金來源明確，以舉債為資金來源者，

應有明確之還款來源及償債計畫，並應維持資

本結構之健全性。 

   

 13 除投資純網路銀行及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須

承諾於主管機關核准後一定期限內(最長三

年)完成整併，並應提出未於期限內完成整

併，所採取具體明確之釋出持股方案。 

   



                                       6 

 14 投資於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

商，須取得被投資事業未反對被投資之決議或

與被投資事業依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

項準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之對象就

本次股份取得簽有應賣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

二十五之相關協議或約定。但符合資本充實、

經營能力佳、有國際布局發展能力及企業社會

責任良好等一定條件者，不在此限。 

   

 

 

 

 

檢 

 

附 

 

文 

 

件 

(一)董事會會議紀錄。 

(二)投資目的、計畫（包括被投資事業股東結構、經營團隊成員、業務範

圍、業務之原則及方針、業務發展計畫、未來三年財務評估狀況、投

資效益可行性分析、購足股份計畫及整併方案、預定執行投資計畫具

體時程及未能依計畫執行之處置措施、保險子公司依保險法第一百四

十六條之一對該被投資事業之投資部位是否賣出或繼續持有之處理方

案，如擬繼續持有該被投資事業之投資部位，應提出依保險法第一百

四十六條之六持有之申請文件）。 

(三)遵守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二百零六條準用同法第一百七十八條有

關競業禁止、利益衝突防止規定及不事先投資之聲明書（附表三）。 

(四)金融控股公司集團資本適足率及各子公司資本適足性之說明。 

(五)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一期合併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六)金融控股公司加計本次投資後之雙重槓桿比率及已投資之被投資事業

明細表。 

(七)資金來源明細。以舉債為資金來源者並應檢附還款來源、償債計畫及

其對資本及財務結構之影響。 

(八)本次投資對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未來整體營運發展及產生規模經

濟或綜效之績效評估。 

(九)被投資事業為既存公司者，應檢附該被投資事業最近一期資產負債表

及損益表，如被投資事業有累積虧損者，應提出說明。 

(十)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關係企業、及上開公司之負責人、大股東

或以他人名義已購買金融控股公司本次所申請之被投資事業所發行具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或與他人簽訂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所連結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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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資事業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之相關資料。 

(十一)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關係企業、及上開公司之負責人、大股

東或以他人名義已購買金融控股公司本次所申請之被投資事業任一

持有被投資事業股份超過百分之五之法人股東股票，合計超過該法

人股東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十者，應申報其明細表及其資金來

源。 

(十二)金融控股公司對所有投資事業之管理及具體風險控管機制。 

(十三)投資其他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應依本法第十六條或銀行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提出股東適格性文件。 

(十四)最近六個月全體董事、監察人及依本法第四條第十款所規定之大股

東持股設質比率平均百分之五十以上之金融控股公司，其持股設質

比率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個別董事、監察人或大股東應提出倘因利率

上漲或股價下跌致生資金週轉問題時之因應方案及出具願確實執行

之聲明書。金融控股公司應彙總前開文件，並分析其對公司經營之

影響。 

(十五)經會計師複核出具符合第二條、第三條之複核意見書。 

(十六)非經由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進行之投資行為，應提

出交易價格合理性之說明。 

(十七)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前段規定，對金融控股公司、銀行、

保險公司及證券商所為之投資，除投資純網路銀行及其他法規另有

規定外，須承諾於一定期限內完成整併，並提出若未於主管機關核

准後一定期限內完成整併，所採取具體明確之釋出持股方案。未取

得同條第九項規定之書件者，並應提出符合同條第十項所定一定條

件之說明。 

(十八)其他依被投資事業特性應另行檢具之評估資料。 

總經理：               法令遵循主管：                 單位主管： 


